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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聯絡人：黃品尊
聯絡電話：087320415#3681
電子信箱：a330167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東新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月16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管字第114001755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文 (376530000A114001755900-1.pdf、376530000A114001755900-2.pdf、

376530000A114001755900-3.pdf、376530000A114001755900-4.pdf、
376530000A114001755900-5.pdf、376530000A114001755900-6.pdf)

主旨：檢送財團法人遠哲科學教育基金會(以下稱該會)承辦友達

永續基金會推動113學年度第2學期【友達永續素養獎學

金】相關申請表件各1份，請協助符合資格學生於期限內

提出申請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財團法人遠哲科學教育基金會114年1月14日114遠(企)

字第10號函辦理。

二、友達永續基金會為鼓勵良好品格之清寒優秀學子努力向

上，激發誠信正直及熱情務本精神，特訂定【友達永續素

養獎學金】實施辦法，並委請該會辦理相關業務。

三、申請日期：自114年2月10日至114年3月4日止，以線上申請

方式（國小： ttps://reurl.cc/A6Xz1K ； 國中：

https://reurl.cc/zpO7ga），請使用Chrome瀏覽器，逾期

不予受理。

四、申請對象：

(一)家境清寒之學生，經老師認定或提供書面證明者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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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對科普或環境文化保護具熱忱學生；曾參與校內或校外

環境/文化保護活動或課程，經學校導師認定，於申請表

中進行書面說明者。

(三)其他表現條件：在校品格表現良好，且(銷過後)不得被

記小過以上之懲處，經學校導師出具證明者及在校學習

前一學期之學業成績平均必須達70分以上，並檢附書面

證明。(國三及小一新生可不檢附成績證明)。

五、國小在校生每學期每名獎助學金3,000元，國中在校生每學

期每名獎助學金4,000元。

六、本縣補助名額為國小40名、國中35名。

七、審查後發函轉知錄取學生之就讀學校辦理請款作業。

正本：本縣各國中、本縣各國小及特殊學校、國立屏科實驗高級中等學校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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